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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對生霸凌

學校知悉24小時內校安通報
同步確認調查學校

聯 服 中 心 聯 繫 民 眾

原 受 理 管 道

學校知悉24小時內校安通報
同步確認調查學校

學校知悉警政、醫療、衛福等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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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教育局校園霸凌事件
審議委員會審議

調和顯失公平、調查重大
瑕疵、終局實體處理違法

通報後5日內
召開校事會議決議調查方法

調查

高雄市政府跨局處校園防制霸凌處理機制

*不受理情形：(1)非屬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所規定之事件或非屬解聘辦法第2條規定之事項(2)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。但檢舉

 內容包括行為人及具體行為者，不在此限。(3)同一事件業經市府跨局處校園防制霸凌機制處理完畢。(4)檢舉事件已撤回檢舉。

*遇有申訴案件，視案件需求評估府級委員協助學校進行申訴評議。

*本圖表為簡要流程，有關詳細流程，請依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及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」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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